
附件1

河南省省辖市旅游基础信息采集方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对信息化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推动我省旅游信息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快河南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进度，河南省旅游局决定于2012年8月20日—11月23日对全省旅游信息进行统一规范采集，借助河南旅游云平台，方便游客对旅游全要素信息的需求，为省市县旅游目的地和企业提供长效的宣传和信息发布服务，形成线上线下、上通下达、各级联动的标准化旅游基础信息体系。其中对省辖市旅游信息采集工作安排如下：

一、采集内容及基本分工

（一）旅游目的地信息：分省级、省辖市及县（市、区）三级。
职责分工：1、由省旅游局负责组织省级；2、省辖市旅游局负责组织市级和辖属县（市、区）目的地信息采集。

（二）旅游企业信息（景区、旅行社、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住宿、餐饮、娱乐场所、车船公司、购物场所、滑雪/滑草、温泉、高尔夫等）：选取诚信经营和信誉良好的旅游企业。

职责分工：1、由省旅游局负责省直旅游企业筛选和组织；2、各省辖市旅游局负责本地企业筛选和组织。

（三）公共设施。
职责分工：由各省辖市旅游局组织本地符合条件的单位填写。

（四）旅游会展节庆活动信息。

职责分工：由各省辖市旅游局组织本地重要节庆活动的组织单位填写。

（五）导游、旅游院校、专家、旅游信息服务机构等信息。

职责分工：由省旅游信息采集办公室协调组织收集填写。

二、信息成果的主要用途
完善的旅游信息是旅游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是有效开展旅游目的地营销宣传、在线服务的前提条件，是衡量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

本次信息采集依照真实性、动态性、实时性、广泛性、持续性原则，信息将主要应用于以下七个方面：一是为旅游企业提供面向国际的宣传营销平台，实现信息传播和共享；二是构建自助游服务体系，方便广大自助游游客；三是基于河南省旅游服务中心云平台的应用；四是全省12301服务热线知识库共享应用；五是各级旅游服务中心和咨询中心信息服务应用；六是为各级政府和组织提供旅游数据的预测预判服务。

三、采集方式和方法

本次信息采集采用网络填报的方式进行。

1、进入填报系统：用户可通过登录河南旅游资讯网（http://www.hnta.cn），点击“信息采集”链接，或在浏览器中直接输入http://www.hnta.cn/xxcj/backend/。
2、系统账户：省辖市旅游局登录系统账户由省旅游局分配账号，直接填报本级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旅游会展活动等信息；省辖市旅游局为下属县（市、区）分配账号，并督促其自行填报本县（市、区）目的地信息；省辖市旅游局为各企事业单位和经营单位分配账号，并督促其自行填报本企事业单位信息。

3、信息填报方法：填报系统的操作说明详见《河南省目的地数字旅游服务系统（863工程）操作手册》，以下简称《操作手册》。
四、时间与任务安排

采集时间从2012年8月20日开始，11月23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采集结束后进行应用推广。

各省辖市旅游局负责本级旅游目的地、公共设施、旅游服务中心、本地旅游活动、会展、旅游车辆等信息的直接填报；组织安排下属县（市、区）旅游局填写旅游目的地信息；筛选和组织下属诚信经营、信誉良好的旅游企业包括旅行社、景区、旅游星级特色餐饮企业、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住宿、滑雪、温泉等单位填报信息。
第一阶段：采集准备阶段（2012年8月20日—2012年9月14日）。
主要任务：

1、各省辖市旅游局成立采集机构，指定专人负责，8月22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上报负责人员和工作人员名单（邮箱地址：hntaxxcj@126.com；联系电话：0371-65907709）；
2、各省辖市旅游局在系统中添加本市下辖县（市、区）目的地名录（具体添加方式见《操作手册》），并于9月5日前安排下属县（市、区）筹备组织县级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同时筹备组织本级旅游目的地、公共设施、旅游会展活动等信息；
3、各省辖市旅游局筛选和确定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并于9月7日前将名单录入信息采集系统中（具体录入方式见《操作手册》），督促企业做好本单位的信息筹备工作；
4、各省辖市旅游局负责创建下辖县旅游局填报账户和旅游企业填报账户（账户创建方式见《操作手册》），并于9月14日前将全部账户下发给县（市、区）和旅游企业，并做好对各单位的联络和督办工作。

第二阶段：网上填报阶段（2012年9月17日—2012年10月12日）。
主要任务：

1、各填报单位在10月12日前，登录河南省目的地数字旅游服务系统（863工程），完成本单位信息网上填报工作；
2、省辖市旅游局切实做好本级信息填报；督促县（市、区）和旅游企业做好信息填报工作；
3、各省辖市旅游局于10月12日24：00前完成对所辖区域内单位填报信息的信息初审。

第三阶段：汇集整理阶段（2012年10月15日—2012年11月23日）。
主要任务：

1、 省旅游信息采集办公室对各填报单位所提供信息进行审核整理，督促相关单位对信息进行补充完善，
2、 开展信息采集评优评先工作。

第四阶段：应用推广阶段（2012年11月26日开始）。
主要任务：

1、 省旅游局将整理完成的信息，建设河南旅游基础数据库，应用到河南旅游云平台上，同时实现全省旅游信息的规范应用和推广。

2、 指导各省辖市旅游局陆续开展信息应用推广工作。

五、工作要求
此次采集工作信息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信息采集工作：

（一）成立采集机构。省旅游局成立了省旅游信息采集办公室，统筹协调此次采集工作；各省辖市旅游局也要成立旅游信息采集机构具体落实本地信息采集任务。
（二）筛选合格单位。本次采集的企业信息，作为河南旅游数据库的基础信息，对建立行业标准具有示范和推广作用，各省辖市旅游局要切实做好推荐筛选工作，诚信经营、信誉良好、具备上网条件的旅游企业才有资格申请参与信息填报。各单位还要对所填信息负全部责任。

（二）指定专人负责。各省辖市旅游局要明确专人负责，并将责任人及联系方式报省采集办；应报信息的县（市、区）和各填报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保证工作落到实处。

（三）严控采集标准。各地、各单位要根据方案要求，切实履行信息采集标准，高标准组织信息采集；要切实做好信息审查，对所填信息负全部责任，确保上报旅游信息的准确、及时、完整和实用。

（四）要做好督察督办。省旅游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此次采集工作进行督查，每周至少一次对各地采集工作进行通报；各省辖市旅游局要切实抓好采集信息的时效性和质量，督促县（市、区）和旅游企事业单位抓紧做好信息采集工作。省旅游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将在采集结束后开展评优评先工作。

六、保障支持
此次信息采集关乎河南旅游信息化发展的进程，关乎河南旅游服务水平的提升，是促进我省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极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省旅游局将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对采集工作进行综合评定和鼓励支持。

（一）采集工作与信息化资金奖励挂钩。
各省辖市信息采集完成情况将作为年度全省旅游信息化工作评先评优的参考依据。省局将对先进单位在信息化建设资金使用上给予一定支持。

（二）采集工作与企业评优评先相结合。
信息采集将作为旅游企业评星、升A、复核等工作开展的一项参考依据，是旅游企业评优评先的重要工作内容。对于已列入采集名单，但没有开展信息采集或开展较差的旅游企业，将影响企业参与评优评先。

（三）采集工作与网络宣传推广挂钩。
参与信息填报的旅游单位，将免费在河南旅游资讯网 “信息采集专题活动”内容中出现，同时优先获得在河南旅游云平台推广的机会。信息填报的积极性和填报质量将与网络宣传、优化等系列活动挂钩，借助省级平台，全省联网，统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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